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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12月31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12月3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1年12月31日上午09:15-09:25,0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2月31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4、会议地点：洛阳市老城区青创大厦16层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谢灵江先生。

7、会议合法有效性：本次会议的召开已经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于2021年12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了《关于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1-079），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271,813,19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2.803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217,795,71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6.284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12人，代表股份54,017,47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518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54,017,47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5189％。 其中：通

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

份54,017,47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5189％。

3、其他参加会议人员：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由于受新冠

疫情的影响，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电话会议方式参加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 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了决议：

（一）逐项审议《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前换届暨提名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谢灵江先生、刘小乐先生、李云豪先生、郭成芳女士为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逐项表决结果如下：

1.01选举谢灵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17,856,8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0.149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61,1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31%。

表决结果：通过。

1.02选举刘小乐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17,856,8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0.149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61,1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31%。

表决结果：通过。

1.03选举李云豪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17,856,8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0.149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61,1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31%。

表决结果：通过。

1.04选举郭成芳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17,856,8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0.149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61,1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31%。

表决结果：通过。

（二）逐项审议《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前换届暨提名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张复生先生、姚庆霞女士、童靖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上述候选人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 逐项表决结果如下：

2.01选举张复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17,856,8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0.149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61,1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31%。

表决结果：通过。

2.02选举姚庆霞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17,856,8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0.149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61,1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31%。

表决结果：通过。

2.03选举童靖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17,856,8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0.149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61,1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31%。

表决结果：通过。

（三）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提前换届暨提名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

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非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白冠秋先生为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271,734,8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2％；反对58,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5％；弃权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7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53,939,1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50％；反

对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3％；弃权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67％。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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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及职工代表

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原定任期于2022年10月15日届满，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洛阳古都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相关调整和管理要求，结合公司经营发展情况，公司董事会拟提前换届。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2月31日在公司生产办公楼

会议室召开第五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会议选举赵红云先生、张卫东先

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选举张磊磊先生、刘国鹏先生

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至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以上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赵红云先生、张卫东先生、张磊磊先生、刘国鹏先生将与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非职工代表董事、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届监事会，任期自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生效之日起三年。

二、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31日

附件：简历

一、职工代表董事

1、赵红云先生

赵红云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4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2010年毕业于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行政管理专业。1997年6月至2002年6月，任职于中外运吉林省分公司财务部，2002年

6月至2007年6月担任长春长影世纪城有限公司保障部经理，2007年6月至2011年6月担任长影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物流部经理，2011年6月至2013年6月担任长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党委成员、董事

会成员、 长影老区工程现场总指挥，2013年6月至2015年6月担任长影旧址博物馆有限公司总经理，2015

年6月至2015年12月担任长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办公室主任。 2017年4月至今任吉林省金冠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及董事会秘书。

赵红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2、张卫东先生

张卫东先生，男，汉族，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学历，管理学硕

士。曾任洛阳古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9年加入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目前任吉林省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张卫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职工代表监事

1、张磊磊先生

张磊磊先生，男，汉族，198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2011年毕业于河南财经政

法大学，司法信息技术专业。 2013年12月至2017年12月，任洛阳金元古城文化建设有限公司总经办人事

行政主管，2017年12月至2018年12月，任洛阳古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部长，2018年12月至

2019年9月， 任洛阳古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9年10月至今任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

张磊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2、刘国鹏先生

刘国鹏先生，男，汉族，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1995年毕业于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通

信专业，获得工学学士学位，刘先生1995年至2001年就职于新联机械厂软件工程师，2001年至2005年就

职于南京世纪东方电子有限公司软件工程师。 2005年8月至今任南京能瑞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软件

工程师、副总工程师、副总经理，2020年9月至今兼任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刘国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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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推荐

董事谢灵江先生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在公司于同日召开的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六届

董事会成员后，经第六届董事会全体董事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期限要求，现场发出会议通知。本次董事会会

议于2021年12月31日下午在公司洛阳总部会议室以现场形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9名。

会议的召开、召集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和《吉林省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公司监事、高管列

席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谢灵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

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谢灵江先生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该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设立四个专门委员会，分别为：战

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下列人员组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以下所有委员简历见附件。

1、战略委员会：谢灵江先生（主任委员）、赵红云先生、张卫东先生

2、审计委员会：张复生先生（主任委员）、童靖先生、郭成芳女士

3、提名委员会：童靖先生（主任委员）、姚庆霞女士、李云豪先生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姚庆霞女士（主任委员）、张复生先生、刘小乐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谢灵江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独立董事已就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徐海滨女士、赵红云先生、张卫东先生、刘宪明先生、李健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前述人员简历见附件。

独立董事已就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该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赵红云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已就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刘小乐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止。 刘小乐先生简历见附件。

独立董事已就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该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吴帅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

之日止。 吴帅女士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融资额度的议案》

鉴于公司业务经营的需要，同意公司向银行申请如下授信融资额度：

1、 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南湖大路支行申请授信融资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6,

000万元,授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固定资产项目贷款、流动资金贷款、承兑汇票业务、保函业务等。 公司拟

将相关厂房及土地抵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南湖大路支行，抵押物具体情况为：（1）吉（2018）

双阳区不动产权第0010574号，面积10360.42平方米；（2）吉（2018）双阳区不动产权第0010671号，面

积4689.45平方米；（3）吉（2018）双阳区不动产权第0010573号，面积5904.87平方米；（4）吉（2018）双

阳区不动产权第0010572号，面积6170.28平方米；土地面积为33096平方米。

2、同意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阳光城支行申请授信融资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0,000

万元，授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固定资产项目贷款、流动资金贷款、承兑汇票业务、保函业务等。公司拟将厂

房及土地抵押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阳光城支行，抵押物具体情况为：位于双阳经济开发区甲壹

路以南、 延寿路以东C-GIS智能型环网开关设备项目及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的研发中心101号房产

（权证号：吉（2018）双阳区不动产权第0008276号）1,492.38㎡，位于双阳经济开发区甲壹路以南、延寿

路以东C-GIS智能型环网开关设备项目及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的研发测试中心101号房产 （权证号：

吉（2018）双阳区不动产权第0008277号）3,765.11㎡，位于双阳经济开发区甲壹路以南、延寿路以东

C-GIS智能型环网开关设备项目及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的设备厂房101号房产（权证号：吉（2018）双

阳区不动产权第0008278号）14,520.7㎡。

3、同意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授信融资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为

加强合同履行保障，公司拟将公司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下属公司的应收账款质押给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春分行，为上述授信提供质押担保；同时公司控股股东洛阳古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

司南京能瑞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拟为此7,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为一

年。 （具体授信日期、金额及担保期限等以银行实际审批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31日

附件：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

1、谢灵江先生

谢灵江先生，男，汉族，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1990年参加工

作，先后在伊川县委统战部、工商联、伊川县市场发展中心、洛阳天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洛阳城市发展投

资集团、洛阳古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洛阳古都丽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先后任洛阳天健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长、洛阳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总经理助理、洛阳古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兼董事长。目

前任洛阳古都丽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党支部书

记、董事长及总经理。

谢灵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目前在公司控股股东洛阳古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东洛阳古都丽景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4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2、赵红云先生

赵红云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4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2010年毕业于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行政管理专业。1997年6月至2002年6月，任职于中外运吉林省分公司财务部，2002年

6月至2007年6月担任长春长影世纪城有限公司保障部经理，2007年6月至2011年6月担任长影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物流部经理，2011年6月至2013年6月担任长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党委成员、董事

会成员、 长影老区工程现场总指挥，2013年6月至2015年6月担任长影旧址博物馆有限公司总经理，2015

年6月至2015年12月担任长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办公室主任。 2017年4月至今任吉林省金冠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及董事会秘书。

赵红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3、张卫东先生

张卫东先生，男，汉族，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学历，管理学硕

士。曾任洛阳古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9年加入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目前任吉林省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张卫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4、刘小乐先生

刘小乐先生，男，汉族，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2007年毕业于安阳工学院财务会计专

业，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 2015年3月任职于洛阳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2019

年3月任职洛阳古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1年5月-8月任职洛阳古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财务

融资部经理。 2021年8月至今任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刘小乐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5、李云豪先生：

李云豪先生，男，汉族，199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中级经济师职称。 2015年参

加工作，先后在洛阳海晨置业有限公司、洛阳古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洛阳古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作。

目前任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集团总部综合部负责人。

李云豪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6、郭成芳女士：

郭成芳女士，女，汉族，198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 2009年参加工

作，先后在河南省豫西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洛阳金元古城文化建设有限公司，洛阳古都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洛阳东都垚元控股有限公司工作，目前任洛阳古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经理。

郭成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目前在公司控股股东洛阳古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东洛阳古都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担任财务管理部经理，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独立董事

1、张复生先生：

张复生先生，男，汉族，196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毕业于郑州大学金融学

专业， 具有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资格。 曾任郑州大学商学院会计系主任， 曾先后兼任思达高科

（000676）、新乡化纤（000949）、太龙药业（600222）、飞龙股份（002536）、宇通客车（600066）等上

市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郑州大学商学院会计学和审计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南省审计学会理事、河

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申诉与维权委员会委员、后续教育委员会委员等。

张复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2、姚庆霞女士：

姚庆霞女士，女，汉族，196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经济学学士、管理学硕士，高

级经济师，中国注册金融分析师CRFA，取得中国私募基金管理资格。 1984年参加工作，曾任郑州工行航

海支行、纬三路支行行长；河南省工行机构业务部副总经理、房地产信贷部副总经理、个人金融业务部副

总经理、消费信贷部总经理、私人银行部郑州分部总经理、私人银行中心资深经理，工银家族公司高级顾

问，河南家族办公室负责人。 2019年3月至今担任郑州天健湖经济研究所有限公司所长、高级研究员。

姚庆霞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3、童靖先生：

童靖先生，男，汉族， 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民革党员，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

专业，博士学历，具有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员资格。 曾任河南大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河南经典律师事务

所副主任，现任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副主任，中国政法大学就业创业导师，中国政法大学犯罪与司法研究

中心研究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事及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律师协会新型犯罪法律专业委员会

主任、河南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郑州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童靖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高级管理人员

1、谢灵江先生，简历参见“董事简历” ；

2、徐海滨女士

徐海滨女士，女，汉族，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本科学历，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

业。2002年至2011年担任吉林省恒坤电气有限公司总经理。2006年至今任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徐海滨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3、赵红云先生，简历参见“董事简历” ；

4、张卫东先生，简历参见“董事简历” ；

5、刘小乐先生，简历参见“董事简历” ；

6、刘宪明先生

刘宪明先生，男，汉族，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 2005年参加

工作，曾先后在杭州市临安供电局杭州恒信电气有限公司、浙江德驰电务股份有限公司工作。2015年加入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担任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集团营销管理中心总经理。

刘宪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7、李健先生

李健先生，男，汉族，198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工学硕士，研究生学历，2013年毕业于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3年参加工作，先后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君集团有限公司工作，曾任中

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热控总体工程师、和君集团投资经理、投资总监、和君商学董事等。

李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四、证券事务代表

1、吴帅女士

吴帅女士，女，汉族，198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毕业于北京

理工大学，法学专业。曾于北京物美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任证券事务代表、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中心任高级证券经理。 2020年8月入职金冠股份，担任证券部部长兼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日，吴帅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吴帅女士已于2016年11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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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由监事张磊磊先生召

集和主持。 本次会议在公司于同日召开的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六届监事会成员后，经

第六届监事会全体监事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期限要求，现场发出会议通知。 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21年12月

31日下午在公司洛阳总部会议室以现场形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3名。 会议的召开、召集

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张磊磊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

六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张磊磊先生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12月31日

附件：张磊磊先生简历

张磊磊先生，男，汉族，198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2011年毕业于河南财经政

法大学，司法信息技术专业。 2013年12月至2017年12月，任洛阳金元古城文化建设有限公司总经办人事

行政主管，2017年12月至2018年12月，任洛阳古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部长，2018年12月至

2019年9月， 任洛阳古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9年10月至今在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工作。

张磊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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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监事会换届完成及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2月31日召开第五届职工代表大会第

六次会议与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完成了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 同日，公司召开第六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

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

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

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第六届董事会成员

董事长：谢灵江先生

其他非独立董事：赵红云先生、张卫东先生、刘小乐先生、李云豪先生、郭成芳女士

独立董事：张复生先生、姚庆霞女士、童靖先生

上述人员任期三年，自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按照《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1、战略委员会：谢灵江先生（主任委员）、赵红云先生、张卫东先生

2、审计委员会：张复生先生（主任委员）、童靖先生、郭成芳女士

3、提名委员会：童靖先生（主任委员）、姚庆霞女士、李云豪先生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姚庆霞女士（主任委员）、张复生先生、刘小乐先生

二、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监事会主席：张磊磊先生

其他监事会成员：白冠秋先生、刘国鹏先生

上述人员任期三年，自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总经理：谢灵江先生

副总经理：徐海滨女士、赵红云先生、张卫东先生、刘宪明先生、李健先生

董事会秘书：赵红云先生

财务总监：刘小乐先生

证券事务代表：吴帅女士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公司在本次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董事会会议召开五个交易日前已将董事会秘书的有关材料报送深圳

证券交易所审查无异议。

上述人员任期三年，自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四、联系方式

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431-84155588

传真号码：0431-84155588

邮箱：jilinjinguan@163.com

地址：长春市双阳经济开发区延寿路4号

五、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换届离任情况

本次换届完成后，公司原董事、副总经理冯现伟先生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原董事刘宇波先

生、张又文女士、何国辉先生，独立董事徐卫东先生、涂成洲先生，监事会主席韩炎军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

任何职务。

上述人员原定任期为2019年10月16日至2022年10月15日，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上述人员未持有公司股

份，本次换届离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视同任期届满前离任，其离任后仍将继续遵守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公司对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31日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

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吉林省金冠电气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规定，作为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基

于独立、审慎、客观的立场，我们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相关事宜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发表如

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聘任人员的教育背景、任职经历、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

未发现有《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券会确定为市场

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本次高级管理人员聘任程序符合《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会聘任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董事会聘任

谢灵江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同意公司董事会聘任徐海滨女士、赵红云先生、张卫东先生、刘宪明先生、李健

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公司董事会聘任赵红云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同意公司董事会聘任刘小乐

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签字：

张复生 姚庆霞 童靖

2021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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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出售完毕暨计划终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次员工持股

计划” ）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已全部出售完毕。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

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4号———员工持股计划》及《深圳广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等有关规定，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实施完毕并终止。现将有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基本情况

1、公司于2018年2月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2018年2月28日召开的2018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2018年3月1日

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2月2日、2018年3月1日、2018年3月2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

告。

2、2019年1月26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购买完成的公告》，截止2019年1月24

日，公司员工持股计划通过“陕国投·广田集团第一期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完成了此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购买，购买均价为6.0089元/股，购买公司股票数量

为19,226,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1.25%，锁定期为12个月，即2019年1月25日至2020年1月24

日。

3、2019年12月2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存续期展期的议案》，同意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展期6个月，至2020年8月28日。

4、2020年8月20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

续期再次展期的议案》，同意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再次展期18个月至2022年2月28日。

二、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所持股票出售情况及后续安排

截止2021年12月31日，考虑到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时间较长及持有人的资金使用诉求，本次员工

持股计划已将持有的公司股票1,922.65万股，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全部出售完毕， 占公司总股本的

1.25%。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实施期间，公司严格遵守股票市场交易规则以及中国证监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信息敏感期不得买卖股票的规定，未利用任何内幕信息 进行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4�号—员工持股计划》等法律法规以及《深圳广

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已实施完毕并终止，

后续将进行相关资产的清算和分配工作。

未来十二个月， 公司如推出员工持股计划， 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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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份变动情况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H股可转债已转股情况：2021年12月1日至12月31日，累计有22,000,000港元H股可转债转换成

公司H股股票，因转股形成的H股股份数量累计为1,184,067股，占本月H股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

份总额的0.01%；截至2021年12月31日，累计有7,594,000,000港元H股可转债转换成公司H股股票，因

转股形成的H股股份数量累计为403,210,889股， 占本月H股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4.29%

●尚未转股H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1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H股可转债金额为399,000,000港

元，占H股可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4.99%

一、 可转债转股情况

（一）发行上市概况

2020年10月27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及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768号），核准：（1）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发行不超过2,856,526,138股（含不超过80亿港元或等值外币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行使转股权而增

发的股份）境外上市外资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全部为普通股。完成本次发行后，公司可到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主板上市；（2）公司担保的境外全资下属公司在境外发行不

超过80亿港元或等值外币可转换为公司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债券（以下简称“H股可转债” ）。

2020年12月23日，公司2,448,279,814股H股股票于香港联交所主板市场挂牌并上市交易，相关的

可交换债券转可转换债券方案亦于紧随上市后生效及运作， 生效的H股可转债共计7,993,000,000港

元。

（二）可转债转股情况

2021年12月1日至12月31日，累计有22,000,000港元H股可转债转换成公司H股股票，因转股形成

的H股股份数量累计为1,184,067股，占本月H股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1%；截至2021

年12月31日，累计有7,594,000,000港元H股可转债转换成公司H股股票，因转股形成的H股股份数量

累计为403,210,889股，占本月H股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4.29%。截至2021年12月31日，

尚未转股的H股可转债金额为399,000,000港元，占H股可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4.99%。

二、 股份变动情况

2021年12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的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变动前股份情况

（2021年11月30日）

可转债转股股数

（股）

变动后股份情况

（2021年12月31日）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境内上市内资股（A

股）

6,308,552,654 67.13% - 6,308,552,654 67.12%

境外上市外资股（D

股）

271,013,973 2.88% - 271,013,973 2.88%

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

2,817,953,836 29.99% 1,814,067 2,819,137,903 29.99%

股份总数 9,397,520,463 100.00% 1,814,067 9,398,704,530 100.00%

注：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特此公告。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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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增发境外上市外资

股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12月31日，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核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1]4055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本公司提交的关于本次新增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H股发行” ）

的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核准本公司增发不超过73,000,000股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

元，全部为普通股。 该批复自核准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本公司将结合市场情况，根据法律法规及批复文件推进发行工作，本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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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公司于2021年12月28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2021年第六次临时董事

会会议的通知。

2、会议于2021年12月3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3、应出席会议董事10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10人。

4、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永钢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监事履职考核与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 上的《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监事履职考核与薪酬管理办法》。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批准了《关于“十四五”战略规划纲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1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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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公司于2021年12月28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监事

会会议的通知。

2、会议于2021年12月3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3、应出席会议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人。

4、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谭泽平先生召集并主持。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监事履职考核与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的《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监事履职考核与薪酬管理办法》。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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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期全球合伙人持股计划股票出售完毕暨终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美的集团” ）核心管理团队持股计划暨“美的集团合

伙人计划”之第三期持股计划（以下简称“第三期全球合伙人持股计划” ）已经2017年3月29日和4月21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依据第三期全球合伙人持股计

划持有人会议决议，委托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美的集团合伙人第三期持股计划定向资产管

理计划” 进行管理，并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的方式取得并持有美的集团股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第三期全球合伙人持股计划持有股份已通过集中竞价的交易方式全部出售完

毕。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4号———员工持股计划》及公司《第三期全球合伙人持股计划（草案）》的相

关规定，现将公司第三期全球合伙人持股计划的实施、出售及后续安排等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三期全球合伙人持股计划的基本情况

1、公司于2017年5月19日披露了《关于核心管理团队第三期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的公告》，第三

期全球合伙人持股计划管理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5月18日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的方式

购买了美的集团股票共计2,846,445股，购买均价为34.77元/股，第三期全球合伙人持股计划的购股资

金为美的集团计提的专项基金9,900万元。

2、公司于2018年5月22日披露了《关于第三期合伙人持股计划额度分配及第一个归属期权益归属

的公告》，确定了第三期全球合伙人持股计划持有人对应的标的股票额度合计为2,774,565股，同时确

定了第三期全球合伙人持股计划第一个归属期中40%标的股票权益的归属，总共1,109,826股。

3、公司于2019年5月22日披露了《关于合伙人持股计划额度分配及归属期权益归属的公告》，确定

了第三期全球合伙人持股计划持有人第二个归属期中30%标的股票权益的归属情况，合计归属694,364

股。

4、 公司于2020年6月2日披露了《关于第三期合伙人持股计划归属完毕暨锁定期届满的提示性公

告》，确定了第三期全球合伙人持股计划持有人第三个归属期中30%标的股票权益的归属情况，合计归

属467,228股，第三期全球合伙人持股计划合计归属了2,271,418股。

5、公司于2021年3月28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美的集

团全球合伙人计划” 之第三期持股计划存续期的议案》， 由第三期全球合伙人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提

议，公司董事会同意对“美的集团全球合伙人计划” 之第三期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进行延长，存续期由

四年调整为五年，即该持股计划存续期延长至2022年3月29日为止

二、第三期全球合伙人持股计划出售情况及后续安排

公司第三期全球合伙人持股计划持有的公司股票2,846,445股（占总股本比例为0.0407%）于2021

年12月31日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完毕。 根据《第三期全球合伙人持股计划（草案）》的相关规

定，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已实施完毕，后续将进行财产清算和分配工作。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享

有的收益将按持有人归属标的股票额度的比例扣除相关税费后进行分配。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1日


